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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神为何不神了？民警找到答案

“您好，我是某某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您做股票吗？我这里有

一只牛股推荐，明天开盘至少涨5个点以上……”这样的电话相信不

少人接到过，尤其是散户股民。第二天，工作人员推荐的股票果然

高开，此后他推荐的几只股票均被言中：涨！

于是，在工作人员的指点下，大家入了会，交了咨询费，兴致

勃勃追随“股神”操作，结果却大失所望。

金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队长蒋益群调查案件时发现，上

述工作人员所荐股票在业内被称为“盘后票”，即股市收盘后

才告诉股民的股票。工作人员一般会在中午11时30分和下

午3时收盘后推荐两只，下次开盘时，这些股票必涨无疑，其

诱惑力可想而知。

是谁在推送“盘后票”？蒋益群和他的同事以此入手

分析、研判，却没有找到答案。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一起部督案件中的线索引起了

民警的注意——

据嫌疑人罗某交代，为了确保其操纵的股票能顺

利出货，曾两次与某公司四川分公司副总杨某合作，

让杨某在网站上公布股票代码并向散户推荐，事

成之后向杨某支付了300万元推票费。

另一条线索来得也正是时候，杨某所在的

公司实际控制人叫吴某，吴某曾通过控制大量

证券户，实施“抢帽子”交易获利。“抢帽子”

交易，是指证券公司、证券咨询机构、专业

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买卖或持有相

关证券，并对该证券或其发行人、上市

公司公开作出评价、预测或者投资建

议，从而间接影响证券价格，从中谋

利的行为。

吴某涉嫌操纵的股票中，

就有杨某帮助罗某推票的股

票。“推票”“抢帽子”交易，

两者一关联，警方认为，

某公司四川分公司怎

么也脱不了干系。

2019 年 1

月 29 日 ，公

安部经侦

局 将 吴

某涉嫌操纵证券市场案交由金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办理，代号“1.29

专案”。

“盘后票”是为了“抢帽子”侦查有结果了

比对海量网络信息和市场数据，专案组民警发现，“盘后票”的信

息来源最终指向服务器架设在国外的多个网站，这些网站网址虽不

同，但发布内容和风格却高度一致。

网站操控者是谁？通过无数次分析比对，吴某的犯罪嫌疑越来

越大。警方会同证监会稽查部门，最终锁定了以吴某为首涉嫌操纵

证券市场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操作模式及操盘窝点。

2019年3月20日上午10点，金华市公安局组织192名警力，会

同69名证监会稽查人员，分赴成都、西安、南京、重庆等地，开展联合

行动。

至此，“盘后票”骗局揭开了触目惊心的非法盈利模式和欺诈链

条。

警方调查发现，嫌疑人发布“盘后票”信息，是为“抢帽子”交易服

务。通俗讲，就是为了顺利地出货。出货需要吸引接盘者接盘，就得

让其确信该股能赢利。团伙嫌疑人将相关信息推送到网站、微博等

平台，并一个个“电话乱炸”，随着接盘者的不断买进，股票价格拉升，

“抢帽子”顺利出货。

这也就意味着，推荐的“盘后票”，下次开盘必涨无疑。那么，为

何跟进的散户未赚到钱？办案人员揭开了谜底：“盘后票”是在收市

后发布的，散户只能在下次开盘时才有机会买进。中国股市交易规

则是T+1，也就是说，股民在第二天才能卖出股票，看着涨也只是望

洋兴叹。而早已建仓的吴某团伙，见价格拉升，正一笔笔卖出，等到

散户第2天想卖，行情已转，亏损便不可抵挡。“散户买进，拉升了股

价，吴某等则反向而作，借此脱身。”

朱某是其中一个受害者。2017年，荐股人员向朱某推荐了3

只股票，在开盘时均准时上涨，朱某于是缴纳了2万6千元的咨询

费，给某公司陕西分公司。然而在购买了推荐的两只股票后，朱某

却亏损了。朱某要求退款时，先前热情有加的荐股人员翻了脸，拒

绝退款。

2016年来，吴某团伙共推出“盘后票”近千只，获利2.7亿元。

遭遇重重困难全都一一破解

据悉，吴某大学毕业后就从事证券行业，先后在证券公司、投资

咨询公司做过二级市场投资和投资咨询业务。2016年，吴某成立了

某公司四川、陕西两个分公司，并先后注册7个境外网站，为“抢帽

子”交易作准备。

由于吴某浸染市场20年，熟悉试图赚快钱的投资者心理，也知

道违法边界，因此经营公司时，他十分谨慎，且处心积虑地规避调查。

通过3年发展，吴某控制的“盘后票”在国内已形成“号召力”，

“盘后票”发布后，无须吴某团伙控制股票，市场会自发形成购买合

力，拉升股价。

办案民警介绍，吴某团伙控制网站发布“盘后票”实施“抢帽子”

交易的行为，系新型交易，在国内尚无判例可供参考。

目前，“盘后票”网站已停止发布股票，境内团伙成员悉数到案，

操盘窝点、主要传播网点均已捣毁。可以说，有着荐股网站、股评机

构、场外配资平台的非法团伙被连根拔起。

民警提醒广大投资者，要提升防范意识，对“盘后票”及其他非法

投资咨询保持警惕，避免上当受骗。对于发现违法违规线索的，可以

投诉或举报。

丈夫婚内
向妻子借款
离婚后法院判还钱

《信息时报》何小敏 云法宣

夫妻是最亲密的关系，夫妻间

的账也最难算。如果夫妻婚内借

款，一旦离婚，还钱是否“天经地

义”呢？近日，广东省广州市白云

区法院审理了该案。

据悉，董某与骆某于2014年1

月 28日登记结婚，2017 年 6月 1

日，董某从其账户中转账了 43万

元至骆某账户，用于建新房子，骆

某擅自从该43万元里面取出1万

元，送给其与前妻所生的儿子结

婚用。后董某发现情况并追问骆

某，遂骆某于 2018 年 3月 5日向

董某出具了一张借条，载明借董

某 1 万元，到时还款。2018 年 8

月 30 日，骆某又出具一份证明，

言明包括上述43万元在内的56万

元是董某的钱。

2019年8月26日，董某与骆某

经白云区法院判决离婚，因上述1

万元未作出处理，董某另案起诉骆

某，要求其偿还借款1万元。此时

骆某称，借条是他在受到董某的威

胁下，被迫出具的，不是他的真实

意思表示。

法院认为，骆某从其账户中支

取使用了涉案1万元，而该款项的

来源从骆某2018年8月30日出具

的证明来看，骆某也确认此为董某

的个人财产。

法院表示，骆某在其与董某夫

妻关系存续期间，自愿对使用的涉

案1万元向董某出具借条，言明借

到董某1万元，并明确表示还款意

愿。现在骆某虽抗辩是受董某强

迫才出具借条，但对该陈述未提交

证据佐证，遂对其抗辩法院不予采

纳。如涉案1万元系用于建房支

出，那么，骆某自愿向董某出具该1

万元的借条，则与情理不符。

因此，在董某、骆某已经离婚

的情况下，涉案1万元应按照普通

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处理。

最终，白云区法院一审判决骆

某向董某偿还借款1万元。双方服

判息诉，均无上诉。

该案承办法官表示，约定个人

财产范围并签订协议，可保护婚姻

中的个人财产。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明

确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所得的财产一般归夫妻共同所有，

夫妻可以约定婚内财产以及婚前

财产的归属，包括各自所有、共同

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

有，这充分体现了夫妻对各自财产

处理的意思自治。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五条明

确，夫妻一方已经明确确认归另一

方所有的财产，应认定为该方的个

人财产。如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存在一方向另一方借用该方的个

人财产用于己方个人事务的，应认

定为普通的债权债务关系，在离婚

后仍然可以向另一方主张返还该

款项。

婚姻关系中个人财产该如何

保护？如遇到类似的情况怎么

办？承办法官建议：首先，约定个

人财产的范围，并签订书面协议。

其次，发生在夫妻之间的借款要有

书面的借款合同或借条，表明双方

有借贷合意；同时，要有交付的凭

据如转账记录等，证明履行了出借

义务，如对方拒不返还，即可拿起

“法律武器”维护合法权益。

“盘后票”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周静莉

2016年以来，一个“神秘团伙”操纵证券市场达30个月，获利

2.7亿。该团伙如何一步步获利？金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抽丝剥

茧，查清被操纵的股票480多只。

昨天，警方发布该案详情。据悉，金华市中院对吴某等人操

纵市场等违法案件做出一审宣判，主犯吴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9

年。这也是目前我国操纵市场相关犯罪中获刑最高的一起。

背后的阴谋


